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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质量安全具结书

兹有坐落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不动产，原产权人     ，现产权人     ，权属证号（编号）：       ，使用土地面积：      ，建筑面积：      。
在施工过程中没出现重大质量问题，工程竣工后，曾组织设计、施工共同验收，认为符合设计要求，一致同意交付使用。根据工程质量责任制原则，如一旦发现质量异常情况，本人负责及时上报有关主管部门，绝不隐瞒。本人愿意承担因房屋质量安全问题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具结人：
年  月  日











附件2

晋江市农村宅基地权属认定表
	申请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家庭其他成员
	姓名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土地房屋座落
	晋江市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路号

	申请用地位置
	东至：
	西至：
	南至：
	北至：

	土地房屋基本情况
	宅基地
情况
	原批准用地手续
	
	原批准用地面积
	㎡

	
	
	总用地面积
	㎡
	申请确权面积
	㎡

	
	房屋情况
	房屋结构
	
	房屋总层数
	

	
	
	建筑面积
	㎡
	竣工时间
	年月

	土地房屋权属来源及申请理由
	
本宗房屋于 年 月建置，属（自建、继承、分家析产、购得）房产，至今未扩大用地面积，也未实施过扩建、改建或翻建，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。现申请对该宅基地进行确权，本人承诺以上所述内容真实，若有虚假和隐瞒，愿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：

年  月  日

	村（居）委会意见
	
经核实，申请人申请及陈述的内容属实，申请确权的宅基地确系申请人使用，且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，经集体研究并公告30天无异议，同意申请。


村（居）委会签章：

年  月  日

	国土资源所审核意见
	申请人拟申请宅基地使用权面积为   平方米。根据申请人申请及陈述的内容，拟申请确权的宅基地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，相关情况已经社区村（居）委会公示确认。


经办人：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申请人申请及陈述的内容属实，符合申请宅基地确权条件，同意确定申请人   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。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公章：
年  月  日

	相关事项说明
	本表适用于1987年1月1日前利用宅基地建成的房屋，至今未改建、扩建的。


附件3
晋江市农村宅基地房屋规划审核表
	申请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家庭其他成员
	姓名
	与申请人关系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土地房屋座落
	晋江市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路号

	申请用地位置
	东至：
	西至：
	南至：
	北至：

	土地房屋基本情况
	宅基地
情况
	原批准用地手续
	
	原批准用地面积
	㎡

	
	
	总用地面积
	㎡
	申请确权面积
	㎡

	
	房屋情况
	房屋结构
	
	房屋总层数
	

	
	
	建筑面积
	㎡
	竣工时间
	年月

	土地房屋权属来源及申请理由
	
本宗房屋于 年 月建置，属（自建、继承、分家析产、购得）房产，至今未扩大用地面积，也未实施过扩建、改建或翻建，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。现申请对该宅基地进行确权，本人承诺以上所述内容真实，若有虚假和隐瞒，愿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：

年  月  日

	村（居）委会意见
	
经核实，申请人申请及陈述的内容属实，申请确权的宅基地确系申请人使用，且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，经集体研究并公告30天无异议，同意申请。


村（居）委会签章：

年  月  日

	规划建设办审核意见
	经核实，申请人申请及陈述的内容属实，申请确权的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符合城乡规划，四至清楚，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，拟同意其确权申请。

经办人：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年  月 日

	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申请人申请及陈述的内容属实，符合申请宅基地确权条件，同意确定申请人  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。房屋符合规划部分  为层，  平方米。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公章：
年  月  日

	相关事项说明
	本表适用于2008年《城乡规划法》实施后利用宅基地建设的房屋。


附件4
	
房屋土地权属具结书

我户现有房屋坐落于       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村（社区），东至       ；西至       ；南至      ；北至      ，属      （土木、砖木、石）结构房屋，共   层，占地面积   平方米（有土地手续面积     平方米，无土地手续面积     平方米），房屋建筑面积     平方米，该房屋于    年月建置，属我户    （自建、继承、分家析产、购得）房产，至今未扩大用地面积，未实施过扩建、翻建或改建，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产权属纠纷。
以上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具结人身份证号码：
具结人（签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
证明书
今证明具结人系本村（社区）村（居）民，以上内容确系其亲自出具，内容属实，特此证明。

证明机关（签章）：
见证人（签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
附件5
公告
经我村（居）委会查明，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权利申请人：    ，身份证：               ，该户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坐落于     镇（街道）    村（社区）    号，东至    ；西至    ；南至    ；北至    ，于   年   月建成，系申请人一户    （自建、继承、分家析产、购得）房产，属    结构房屋，共    层间，建筑占地面积    平方米（其中，有用地批准手续面积    平方米，无用地批准手续面积    平方米），房屋建筑面积    平方米。
该宅基地至今未扩大用地面积，也未实施扩建、改建或翻建，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。现按照我市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要求，现就该户申请确权登记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相关情况予公告。公告期限    自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（30天）。公告期间如对上述土地和房屋的权属、现状及历史使用情况有异议的，请及时向我村（居）委会提出书面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无异议，并将同意申请人的确权登记申请。
特此公告。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年  月  日

附件6

晋江市集体建设用地权属审核表
	申请单位
	
	机构代码
	

	法定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土地座落
	晋江市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路号

	用地位置
	东至：
	西至：
	南至：
	北至：

	土地房屋基本情况
	总用地面积
	
	土地用途
	

	
	建筑结构
	
	建筑层数
	

	
	建筑面积
	
	建设年限
	

	土地房屋权属来源及申请理由
	本单位于    年   月因建设占用集体土地，至今未扩大用地面积，也未实施过扩建、改建或翻建，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。现申请确认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。本单位承诺以上所述内容真实，若有虚假和隐瞒，原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
申请单位：
年  月  日

	村（居）委会意见
	经核实，申请单位申请及陈述的内容属实，申请确权的集体建设用地确系申请单位使用，且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，经集体研究并公告30天无异议，同意申请。

村（居）委会签章：
年  月  日

	国土资源所审核意见
	
申请人拟申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   平方米。根据申请人申请及陈述的内容，拟申请确权的集体建设用地四至清楚、无土地和房屋权属纠纷，相关情况已经社区村（居）委会公示确认。

经办人：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规划建设办审核意见
	经核实，申请单位申请确权的集体建设用地及其地上房屋符合城乡规划，拟同意按               用途进行确权。

经办人：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申请单位申请及陈述的内容属实，符合申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条件，拟同意确认该申请单位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      平方米，用途为          。

负责人：    公章：
年  月  日

	市自然资源局审核意见
	拟同意，呈市政府审定。

经办人：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市人民政府审定意见
	同意审核意见，批准申请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。


负责人：    公章：
年  月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7
公告

经我村（居）委会查明，兹有集体建设用地坐落于     镇（街道）    村（社区）    号，东至     ；西至    ；南至    ；北至    ，系申请单位于    年   月   日建设占用，占地面积     平方米（有土地手续面积     平方米，无土地手续面积     平方米），地上房屋建筑面积    平方米。
该土地和房屋由申请单位使用，四至清楚且无权属争议，现按照我市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要求，就该申请单位申请确权登记的土地和地上房屋相关情况予公告。
公告期限自  年  月  至  年  月  日止（30天）。公告期间如对上述土地和房屋的权属、现状及使用情况有异议的，请及时向我村（居）委会提出书面意见；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无异议，并将同意申请单位对以上所使用的集体建设用地申请确权登记。
特此公告。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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